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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日月潭教師會館白如樓美化整修工程 

委託技術服務」採購案需求說明書 

壹、 目的 

為順利完成日月潭教師會館白如樓美化整修工程作業，並考量該工程為施

工難度、專業及複雜性甚高之專案，擬委託具豐富行政、督導工程專業之

廠商協助處理工程專業及行政技術支援等事務。 

貳、 辦理期程 

自簽約日起至本工程完工驗收合格日止 

參、 委託範圍及項目 

一、 乙方接受甲方之委託提供本工程技術服務，應與甲方充分合作並與施工

單位配合，以甲方之權益為依歸，善盡契約之責任。 

二、 工程施工期間，乙方應派員(1人以上)辦理第三條規定之工作項目。 

三、 遴派人員必須具有大專以上相關科系畢業，三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；並

於開工前將相關證明影印本送甲方核備。 

四、 乙方應於本工程進行期間，代表甲方協調、整合及相關事宜，提供各階

段之服務工作及其服務項目如下： 

（一）細部設計：  

(1)細部設計圖文資料： 

A 建築工程圖文資料。如配置圖、平面圖、立面圖、剖面圖、排水配置

圖、地質柱狀圖、天花板、門窗詳圖、裝修表等。 

B 結構圖文資料。如結構詳圖、結構計算書等。 

C 設備圖文資料。如水、電、空調、消防、電信、機械、儀控等設備詳

圖、計算書、規範等。 

D 安全衛生圖文資料。 

(2)施工或材料規範之編擬。 

(3)工程或材料數量之估算及編製。 

(4)成本分析及估算。 

(5)分標計畫及施工進度之擬訂及整合。（含在期程內可完成之施工期程及

其因應對策）。 

(6)發包預算及招標文件之編擬(乙方提供之預算書圖以___份為限，由甲方

於招標時載明；未載明者以5份為限)。 

(二).協辦招標及決標： 

(1)各項招標作業，包括參與標前會議、設計、施工說明會。 

(2)招標文件之釋疑、變更或補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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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投標廠商、分包廠商及設備製造商資格之審查及諮詢。 

(4)開標、審標及提供決標建議。 

(5)契約之簽訂。 

(6)招標、開標、審標或決標爭議之處理。 

（三）監造： 

1.監督施工廠商依照設計圖說施工，其工作包含： 

(1)擬訂監造計畫並依核定之計畫內容據以執行。 

(2)派遣人員監督施工廠商按契約及設計圖說施工及查證施工廠商履約。 

(3)審查及管制施工廠商之施工計畫、品質計畫、施工圖。 

(4)校驗施工廠商放樣、施工基準測量及各項測量。 

(5)監督施工廠商執行工地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等工作。 

(6)審查履約估驗計價。 

(7)審查竣工圖表、工程結算明細表。 

2.查核施工材料之規格及品質，其工作包含： 

(1)審查及管制施工廠商器材樣品。 

(2)監督及查驗施工廠商辦理材料及設備之品質管理工作。 

(3)監督機電設備測試及試運轉。(無機電設備者免) 

3.其他約定之監造事項，其工作包含： 

(1)審查及管制施工廠商之預定進度、趕工計畫、工期展延與其他送審案件。 

(2)審查重要分包廠商及設備製造商資格。 

(3)監督施工廠商執行交通維持工作。 

(4)查證與管理履約進度。 

(5)協調及整合履約界面。 

(6)建議及協辦契約變更事宜。 

(7)審查契約所載其他結算資料。 

(8)協辦驗收事宜。 

(9)協辦履約爭議之處理。 

肆、 付款及驗收程序： 

一、 採總包價法，服務費用依契約所載固定金額支給。 

委任地點為南投縣(日月潭教師會館)，如需配合往返臺中市(本會辦公室)

開會則交通費另計。 

二、 完工驗收辦理事項 

（一) 協助甲方辦理工程驗收工作。 

（二) 查核施工包商完工後之各項檢驗簽認及報告，並督導施工包商依法

辦理使用執照申請、工程接水、接電、瓦斯等相關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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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) 督導施工包商辦理機電設備測試及試運轉。 

（四) 督導施工包商編訂維護及操作運轉手冊。 

（五) 協助甲方複核工程結算工作。督導施工包商辦理各項工程移交清

點、機電設備測試及改善工作之執行，並協助甲方辦理工程驗收及

移交作業。 


